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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文件

洛管委会〔2023〕3 号

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关于简化已故职工小额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

事宜的通知

中心各科室、各县（市）区管理部：

《关于简化已故职工小额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事宜的通知》

已于2023年10月23日经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三届八次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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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简化已故职工小额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
事宜的通知

为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服务，方便群众办理住房公积金

继承，参照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简

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办发

〔2021〕18号）精神，经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

过，现就简化已故职工小额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条件

办理已故职工小额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应当同时符合下列

条件：

（一）已故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合计不超过5万

元（不含未结利息）；

（二）提取申请人为已故职工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，或者

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、受遗赠人；

（三）提取申请人同意一次性提取已故职工住房公积金账

户内存储余额及利息，并应注销已故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已故职工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办理已故职工小额住房公积

金提取业务，应当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受托银行提出申请，

并应提供以下身份证明材料和业务证明材料原件：

（一）已故职工死亡证明材料（户籍注销证明、或《火化

证》、或《医学死亡证明》、或被宣告死亡证明）

（二）居民户口簿、结婚证、出生医学证明等能够证明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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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关系的材料；

（三）提取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；

（四）提取申请人亲笔签名的承诺书；

（五）提取申请人的银行卡（Ⅰ类储蓄卡）。

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、受遗赠人办理已故职工小额住房

公积金提取业务，除上述（一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项材料，

还需提交指定提取申请人为已故职工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公

证遗嘱。

三、办理说明

（一）办理提取前，单位应先封存死亡职工个人账户，封

存原因为“死亡”。

（二）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职工及配偶，夫妻双方住

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应优先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。

（三）无住房公积金贷款或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的，提

取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的全部余额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

清且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1 千元以上的，须先做千元以上的提

前还款业务，剩余金额办理销户提取。

（四）该业务原则上不接受申请人（继承人）委托办理。

四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已故职工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凭已故职工死亡证明、

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（如居民户口簿、结婚证、出生证明等）

以及本人身份证，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凭已故存

款人死亡证明、公证遗嘱及本人身份证，可单独或共同向住房

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交书面申请，办理住房公积金查询业务。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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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范围包括缴存、缴存、提取、使用信息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
心经形式审查符合要求后，应书面告知申请人所查询信息。

（二）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提取申

请人，应由法定代理人或者人民法院、有关部门依法指定的人

员，除出具《通知》中规定的提取申请人相关身份证件、证明

文件外，还应提供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代

理关系证明文件。

（三）提取申请人应妥善保管并依法与其他全体继承人或

受遗赠人分配所提取的被继承人住房公积金，若有其他继承人

或利害关系人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张分配被继承人的住房

公积金，由提取申请人负责处理相关争议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提取申请人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

性负责，不得隐瞒真实情况，或者通过提交虚假材料、作出虚

假承诺等方式冒领住房公积金，涉嫌犯罪的，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应将相关线索移交司法机关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查询结果告知书参考样本

2.承诺书参考样本（提取申请人为已故职工的配偶、

子女、父母）

3.承诺书参考样本（提取申请人为已故职工的公证遗

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）

4.常见问题解答（动态更新）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1-02/04/5584887/files/d1d6c620b9294271b79fb5c1af3f3eca.doc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1-02/04/5584887/files/f20a600c9f8f45f98e7370eaa87eb5ae.doc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1-02/04/5584887/files/f20a600c9f8f45f98e7370eaa87eb5ae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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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查询情况告知书参考样本

XXX（查询申请人）：

根据您（你们）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提交的关于 XXX（已故

职工）名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、未结清住房公积

金贷款余额的查询申请以及相关资料，经查询，现将查询情况

告知如下：

一、缴存余额情况

单位名称：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

职工姓名： XXX

证件号码： 410303XXXXXXXXXXXX

个人账号： 0200XXXXXXXX

缴存时间： 2009 年 05 月 至 2023 年 03 月

账户余额： 2XXXX.XX 元

缴存状态：正常（√）；封存（）；销户（）

司法冻结：是（）；否（√）

二、贷款余额情况

贷款余额： 2XXXX.XX 元

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印章）

XXXX 年 XX 月 XX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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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情况告知书参考样本说明

以下“说明”仅供查询申请人熟知查询情况告知书参考样

本，无需向受理和决定机构提供。

1.本告知书仅适用于已故职工名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

存储余额、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查询程序，不得用于

其他用途。

2.缴存余额为告知查询日可确定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

存储余额，不含未结利息。

3.缴存时间为告知查询日可确定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设

立至当前缴至年月的时间。

4.账户状态为正常或封存（封存原因非死亡）的，应告知所

在单位按规定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。

5.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处于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状态的，应

向查询申请人说明。

6.贷款余额为告知查询日可确定的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

剩余本金，不含剩余利息。

7.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职工及其配偶，夫妻双方住房公

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应优先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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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承诺书参考样本
（提取申请人为已故职工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）

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本人姓名 ，证件号码 ，

与已故职工 （证件号码 ）

系 关系。本人现申请提取 在你中心缴存的

住房公积金（个人账号为 ），特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人在办理提取业务时所作的陈述和所提交的材料均

真实无误；

二、本人经与其他所有继承人核实后确认，未发现职工生

前订立了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；

三、本人同意一次性提取账户内全部资金，并同意在提取

完毕后注销该账户；

四、本人领取存储资金后，将尽到妥善保管义务，并依法

与其他全体继承人协商分配所提取的款项；后续事宜，无论是

否发生争议，均与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无关；

五、如有其他继承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你中心主张分配上

述款项的权利，由本人负责处理相关争议并承担赔偿责任；

六、本人愿意承担违反本承诺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XXX（亲笔签名）

XXXX 年 XX 月 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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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承诺书参考样本
（提取申请人为已故职工的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）

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本人姓名 ，证件号码 ，

与已故职工 （证件号码 ）

系 关系。本人现申请提取 在你中心缴存的

住房公积金（个人账号为 ），特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人在办理提取业务时所作的陈述和所提交的材料均

真实无误；

二、本人经与其他所有继承人核实后确认，未发现职工生

前订立了其他内容相抵触的有效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；

三、本人同意一次性提取账户内全部资金，并同意在提取

完毕后注销该账户；

四、本人领取存储资金后，将尽到妥善保管义务，并依法

与其他全体继承人协商分配所提取的款项；后续事宜，无论是

否发生争议，均与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无关；

五、如有其他继承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你中心主张分配上

述款项的权利，由本人负责处理相关争议并承担赔偿责任；

六、本人愿意承担违反本承诺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XXX（亲笔签名）

XXXX 年 XX 月 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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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常见问题解答

1.出台《通知》的背景是什么？

解读：《通知》出台前，死亡职工继承人提取死亡职工住

房公积金账户余额，须提交由公证机构出具的继承公证书等法

律文书办理提取死亡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。上述规定对

于保障职工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、保护继承人利益发挥了重要

作用，但在住房公积金余额较小的情况下，对于死亡提取仍要

求继承人办理公证，将使继承人承担不合理的时间成本和公证

费用支出，特别是对于经济困难群众而言，加重了其负担。

2021 年，中国银保监会、中国人民银行印发《关于简化提

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办发〔2021〕

18 号）规定：已故存款人在同一法人银行的账户余额合计不超

过 1 万元（含 1 万元）的，第一顺序继承人、公证遗嘱指定的

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无需办理继承公证，可直接向银行申请办理

提取业务。鼓励银行在 1 万元至 5 万元之间具体确定免公证

提取限额。

为落实住建部《“惠民公积金、服务暖人心”服务提升三

年行动方案》要求，回应群众急愁难盼关切，结合我市实际情

况，我们研究起草了《通知》。

2.为什么申请条件要进行免公证提取账户限额控制？

解读：为了在继承便利和保护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之间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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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适当平衡，同时防范道德风险和欺诈行为，综合考虑洛阳居

民收入水平，并参考外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

已有类似业务实践，将免公证提取已故职工小额住房公积金账

户限额定为 5 万元（不含未结利息）。从已有实践来看，第一

顺序继承人和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、受遗赠人冒领或者侵占

小额存款的概率较低，风险可控，群众受惠面大，社会效果良

好。

3.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超过 5 万元（不含未结利息）具体

怎么理解？

解读：“不含未结利息”指的是不含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

储余额的未结利息。如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利息已结，则应计

入账户限额。例如，A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为 5 万元，

A 职工去世后在我市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为 5 万元和若

干金额未结利息，则该账户符合免公证提取的账户限额要求，

可以免公证提取。

4.提取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骗、提套取住房公积金的，会如

何处理？

解读：提取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骗提、套取住房公积金的，
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权向职工工作单位通报，并追回骗提

套取资金，取消职工 3 至 5 年内提取住房公积金和申请住房

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资格。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将相关信

息依法向社会公开并纳入征信系统，实施联合惩戒；对协助造

假的机构和人员，要严肃处理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

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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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，职工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，

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如何处理？

解读：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职

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，职工的继承人、受遗赠人可以提取

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；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，

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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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住建厅、市司法局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 日印发


